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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 手册结构

本使用手册专供省、市、县级教师资格认定用户使用，共包含两部分内容：

1．信息系统操作说明：讲解“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认定工作相关管理功能。

2．客户端操作说明：讲解“教师资格信息管理客户端”软件业务相关的申请表和证

书的打印功能。

二、 运行环境

信息系统部署在教育部的服务器上，用户需要接入互联网，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或

360 安全浏览器极速模式访问，显示器分辨率需设置为 1024×768 及以上。

三、 认定用户

认定用户是指省、市、县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实际开展认定工作的用户。该类用

户只具有根据认定权限开展认定工作的职能，具体包括：本机构认定计划的设定、现场

确认工作的安排、申请人信息的核对及审批、教师资格证书和申请表的打印、提交政务

平台办结数据、认定材料归档等。

四、 常用术语

教师资格信息管理系统简称为“信息系统”。

教师资格信息管理客户端简称为“客户端”。

省级管理用户分为三种：全部省级管理用户、认定省级管理用户、定期注册省级管

理用户，在本手册中分别简称为：“省管理”、“认定省管理”、“注册省管理”。

认定机构用户简称为“认定用户”。

五、 技术服务

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为信息系统使用技术支持单位。

电话：010-58806987（后台用户相关问题）/010-58140610（申请人网报相关问题）

E-mail：jszgw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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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信息系统操作说明

一、 登录信息系统

认定用户使用 USBKey方式登录信息系统，用户名无需输入，只需输入对应的密码

即可。

确认计算机已经安装 USBKey 驱动程序和业务根证书后，将 USBKey 插到电脑的 USB

接口，此时 USBKey 管理工具会弹出“USBKey 插入”提示。如果管理工具没有启动（任

务栏右下角看不到图标），请从开始菜单里面手工启动管理工具。

在 IE 浏览器输入 USBKey 的登录网址：https://ukey.jszg.edu.cn，选择数字证

书->输入用户登录密码,即可登录信息系统开展教师资格工作。目前部分证书到期的用

户已经更换为新的 USBKey，管理工具的界面稍有差异，使用方法相同，详细内容可以

阅读附件 1。

1.1 修改密码

认定用户登录后，可以通过“修改密码”功能修改省级管理用户设置的初始密码。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齿轮图标，选择“修改密码”，出现修改密码的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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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并重复输入新密码。请注意，两次输入的新密码应一

致，密码长度应至少 8位，并且必须包含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如果不符合更改个人

密码将更改失败。密码更改成功后，用户应使用新的密码登录。

认定用户应定期修改密码并牢记，以确保信息系统使用安全。

1.2 退出登录

用户长时间不操作应当退出信息系统，可点击左上角：【设置 】-【退出登录】，

即可退出系统所登录的账号。操作如下：

二、 开展当次认定工作

2.1 工作流程

本手册针对信息系统中开展认定工作中的各功能进行介绍。

2.2 认定机构规划工作

认定机构根据规划好的时间安排，在信息系统中完成相关设置，主要包括：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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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网报的起止时间、选取参与确认的确认点、确认的起止时间。如果有新确认

点参与确认工作，还需要增加确认点和确认用户。可以了解省级工作计划，以及本机构

以前的工作时间设置，以便更合理的安排本机构当前的认定工作。

2.2.1 功能位置

在“认定管理”菜单中，完成设置。

2.2.2 设定本机构认定计划

新批次认定工作开始之后，省级管理用户可设置全省工作计划，认定机构可在本功

能查看本省管理计划时间安排后，设置本机构认定计划。

本机构计划中的认定工作时间安排默认为省级计划所设置的时间，认定用户根据本

机构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2.2.1 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认定计划设置页面。如下图：

点击【新增】按钮即可设置本批次本机构的认定计划，计划设置共分为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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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公示信息、认定时间安排、确认点工作安排以及确认用户安排。

1) 步骤一：机构公示信息

认定用户在此处可查看公示信息并加以完善，此处信息内容来源为机构公示信息

管理和机构管理，若公示信息有更新可在此页面调整，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名称

在机构管理中维护，本页面自动读取不可编辑。点击【下一步】按钮即可提交，提交

后待资格中心审批通过即可发布至“中国教师资格网”，便于申请人查看。

2) 步骤二：计划时间安排

是否参与本次计划：默认参与；若不参与本批次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则可选择“不

参与”，并无需设置其他步骤即可完成本批次中本机构的认定计划设置。

认定计划的起止时间必须在省级计划的认定起止时间内。

是否参与全程网办：默认不参与；选择参与全程网办的认定机构，页面会出现相应

的材料设置项，申请人只可查看并上传“需要”的材料项（仅 PDF 格式）。设置为“需

要”的每项材料后进行相应的材料要求说明，申请人根据内容描述准备相关材料。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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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和学历/学籍相关材料在报名过程中已添加，无需重复上传；若本省份或本机构认定

工作开展中需要提供其他材料的，请在其他材料要求中清晰说明。如无需申请人上传该

项材料，选择“不需要”即可。

网报计划设置：网报计划默认显示一条，认定用户可根据本机构时间安排设置多条，

但起止时间必须在省级网报时间及本机构的认定起止时间内，且各个网报计划时间不可

重叠。点击【新增网报计划】按钮即可新增一条，点击【删除网报计划】删除该条网报

计划，第一条网报计划不可删除，并且至少要有一条网报计划。

认定计划时间安排设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确认点工作安排环节。

3) 步骤三：确认点工作安排

根据步骤二所设置的网报计划，本步骤中会列出相应的网报计划，每个网报计划

都需要安排相应的确认点及确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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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安排确认点的网报计划下，点击【安排确认点工作】按钮，设置确认起止

时间及注意事项后，在下方勾选确认点，点击【确定】按钮即可，申请人在报名过程

中根据所选择的相应确认点的注意事项准备材料确认。

同一网报计划可设置多个不同的确认点及确认起止时间，安排好的确认点会在该

网报计划下的确认点工作安排列表中显示，也可在右侧的操作栏中，进行【编辑】、【查

看注意事项】、【取消安排】等操作。

确认点工作安排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确认用户管理环节。

4) 步骤四：确认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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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中所选择的所有确认点下，状态为“启用”的相关确认用户都在此列表中

显示，若某些确认点下未设置确认用户，也可在此页面进行设置，或在“基础数据”

—“认定确认点用户管理”菜单中进行设置。未设置确认用户也可完成认定计划的设

置，但该确认点的确认工作需要认定机构开展。

确认用户设置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成本批次本机构的认定计划设置。

2.2.2.2 编辑

认定机构每个批次只能设置一次认定计划，如需修改认定计划，点击【编辑】按钮

进入修改页面。操作同【新增】。

是否参与本次计划（该认定机构已有认定报名数据后不可修改）：默认“参与”；若

选择“不参与”则不参与本批次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认定机

构计划的起止时间必须在省级计划的认定起止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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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签发日期

认定机构可在右侧操作栏点击【签发日期】按钮，设置本机构计划的证书签发日

期。上方是签发日期的列表，所有添加的签发日期都显示在列表中；下方是新增签发

日期的设置项，填写后点击右侧的【添加】按钮即可添加至上方的列表中，在认定审

批环节可选择列表中的签发日期。

2.2.3 安排确认点工作

各级认定用户在认定工作网上报名开始之前，必须安排开展现场确认工作的确认

点，设置确认开始结束时间和注意事项，具体操作如下：

在菜单栏中点击“认定管理――安排确认点工作”，然后选择某个网报时间段，右

边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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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中显示该网报时间段下所有安排了工作的确认点，如果列表为空则为认定用

户尚未安排确认点工作，需点击【安排确认点工作】按钮进行相关设置，操作方式与

“设置本机构认定计划”中的【新增】“步骤三”一致。

如需要取消确认点工作安排，可点击【取消安排】按钮，申请人在网上报名时将

不会看到该确认点。必须在该确认点下没有报名数据时才可以取消安排，如果已经有

报名数据则不允许取消。

选择确认点，点击【查看】按钮，可以看到该确认点的所有设置。

2.2.4 认定确认点管理

各级认定用户在认定工作开始之前必须开启认定确认点。具体操作如下：

在菜单栏中点击“基础管理――认定确认点管理”，右边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页面：

列表中显示该认定机构下的所有确认点。在此页面内存在四个按钮【新增】、【编

辑】、【删除】、【批量新增】和【导出确认点】按钮。

2.2.4.1 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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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为必填字段，信息系统会校验是否为空，若为空则无法保存。

确认点名称：同一认定机构下，确认点名称不可重复。

确认范围：告知申请人该确认点可以受理现场确认的人员范围，便于申请人报名

时根据确认范围选择正确的确认点。

状态：只有“启用”状态的确认点，认定机构才能进行确认点工作的安排。

优先级：信息系统根据认定用户设置的确认点优先级，决定确认点的显示顺序，

数字越小确认点排得越靠前。

2.2.4.2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已有的确认点进行信息编辑。

2.2.4.3 删除

已有确认用户或报名数据的确认点不可删除，可将确认点的状态改为“停用”，则

该确认点下的用户不可再登录。

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确认点，如果建立了确认用户，可先删除确认用户后，再删除

确认点。

慎用停用确认点功能和删除确认点功能。停用确认点时，信息系统将对所有数据

进行查询比较，可能因用时过长而导致无响应，使得停用操作不成功。如果以往确认

点不用，可以不给其安排确认工作，不要随意进行停用或删除操作。

2.2.4.4 批量新增

点击【批量新增】按钮，可下载确认点新增模板，在电脑本地维护完确认点信息

后，点击或拖拽文件至上传区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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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导出确认点

点击【导出确认点】按钮即可导出本机构下所有认定确认点的基本信息，形成 Excel

文件下载至电脑本地。

2.2.5 认定确认用户管理

新建认定确认点，可根据需要新建认定确认用户；如果确认用户已经存在，则可

修改确认用户信息。在菜单栏中点击“基础管理——认定确认用户管理”，页面右端出

现如下页面：

该列表中显示本认定机构下的所有认定确认用户。在此页面内存在四个按钮【新

增】、【编辑】、【批量新增】和【删除】。

2.2.5.1 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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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为必填字段，信息系统会校验是否为空，若为空则无法保存。

点击“提交”按钮，确认用户创建成功。用该用户名登录，则可以进行确认工作。

状态：只有“启用”状态的确认用户可以正常登录信息系统，查看或确认申请人

信息。“停用”状态表明该认定确认用户已停止使用，不可登录信息系统。

2.2.5.2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已有的确认用户信息进行修改，用户名不可修改。

2.2.5.3 删除

选中确认用户，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将确认用户删除。如果确认用户下已有

报名数据，则不允许删除。

2.2.5.4 批量新增

点击【批量新增】按钮，下载确认用户新增模板，在电脑本地维护完确认用户信

息后，点击或拖拽文件至上传区域即可。

2.2.6 查看认定计划

认定机构在本功能可查看本省管理计划和本机构计划两部分，分为两个页签展示。

2.2.6.1 本省管理计划

本功能展示本省历史批次和当前批次的省管理计划，通过状态可分辨该计划进度。

点击【查看】按钮可查看该计划详情；点击【查看机构计划】按钮可查看该省计划下

对应的本机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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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 机构计划

本功能展示本机构历史批次和当前批次的认定计划，通过状态可分辨该计划进度。

点击【查看】按钮可查看本机构的计划详情和确认点安排；点击【签发日期】按钮可

查看本机构的所有签发日期安排。

1)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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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签发日期

2.3 现场确认

2.3.1 功能位置

认定机构开展教师资格的工作时间内，在“认定管理”——“核对网络填报数据”

菜单中，认定用户可以查看本机构下所有确认点的报名情况，并进行确认操作。

进入本功能显示本机构所有申请人的报名数据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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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申请人信息列表中，可以根据查询条件输入相关信息，查询需要的申请人信息。

如果需要显示所有申请人的信息，点击【重置】按钮即可。

如果每页需要显示更多申请人信息，可以点击数据显示数量设置，显示数量的设置

范围为 10—200。

列表上方设置【打印受理凭证】、【留言】按钮，可勾选申请人进行相应操作，留言

可批量操作，受理凭证只可单条打印。列表右侧操作栏有【确认】、【查看】、【审批记

录】和【留言记录】按钮，针对单条申请人数据操作。

2.3.2 确认

在认定时间段内，认定用户选中需要进行现场确认的数据，点击【确认】按钮，可

以进行两项操作：第一、更换该申请人的确认点；第二、进行确认工作。

1) 更换申请人的确认点信息

如申请人报错了确认点，申请人可以自行修改，也可以在现场确认时协助其修改，

可选择在当前认定机构下的其他确认点（确认工作已经结束的确认点不可选择）。更换

成功后，该条申请人报名数据即转至修改后的确认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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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给出确认状态为“确认已通过”、“确认未通过”的申请人数据，不允许修改确认

点。

2) 申请人认定所需材料信息确认

在“申请人认定所需材料信息确认”处，对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确认并给出该

材料的确认结果。

学籍和学历若只需提供一项的数据时，无需提供的另一项选择“无需提供”即可。

如材料确认存在“材料不一致”、“不符合要求”或“未提供”，如需要申请人重新

准备材料，则可选择确认状态“未做确认”，该申请人在登录报名系统后可查看所需重

新准备的材料，重新提交材料后，认定用户再次进行确认；若无需申请人重新准备材

料，则可给出“确认未通过”的确认状态，结束对该申请人的确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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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结论

核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和报名信息后，认定用户应该在“确认状态”处给出确认意

见，并将其他确认信息补充完成，如：填写档案号、备注信息等。如下图：

4) 确认结论

“不予受理”：对于申请人报错了认定机构的情况，认定用户可选择此确认状态，

该申请人数据可在“查询全国认定数据”中被其他机构所受理，其他机构受理后，该

申请人数据转移到新的认定机构下。

“未做确认”：此为默认状态，所有申请人提交报名后皆为此状态。如申请人未前

往确认点进行确认，可保持此状态无需更改。如申请人的确认材料存在“材料不一致”

或“不符合要求”，可选择此状态将材料确认情况反馈至申请人，由申请人重新准备材

料并提交。“未做确认”状态的数据，可以正常完成现场确认工作。

“确认通过”：经申请人和现场确认工作人员共同确认，申请人网上报名信息准确、

申请材料齐全时，认定用户对其选择“确认通过”，并同时打印受理凭证给申请人。“确

认通过”状态的数据，认定机构没有对该数据进行审批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进

行现场确认。如果认定机构对数据进行审批，将不允许进行确认操作，并提示：“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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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数据已经进入审批阶段，不能再进行确认”。如下图：

“确认未通过”：经现场确认后，确认工作人员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与应具备的

情形差距太大，不能够进行后续的认定环节，可以选择“确认未通过”，，还可以在“备

注”文本框中输入不通过的原因，申请人登录后可以看到此原因。“确认未通过”状态

的数据，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再次进行现场确认。

“全屏显示”按钮

该按钮可以将申请人信息列表放大到全屏显示，列表信息显示更加清晰明了，便于

认定用户查看。全屏显示后，可以点击 按钮，将申请人信息列表缩小回右侧位置，

进行其他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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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查看

点击该列表中某个申请人，点击【查看详情】按钮，可查看该申请人的详细信息。

此按钮只能查看信息，不能对信息进行其他的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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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留言功能

认定用户查看数据后，如有需要与申请人沟通的相关情况，可以使用留言功能告知

申请人。

选择该申请人，点击【留言】按钮，输入提醒内容；或者进入确认申请人的页面，

在【留言】处输入提醒内容。如下面两图：

申请人登录报名系统后，可以在查询报名信息栏目中查看到提醒内容。点击“有

留言”字样，可查看留言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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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留言记录

认定用户可通过【留言记录】查看给该申请人的所有留言记录，并可对留言记录

进行撤回操作，被撤回的留言，申请人页面不显示。如下图：

2.3.6 打印受理凭证

认定用户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打印出一份受理凭证。受理凭证由认定用

户加盖认定机构的公章后，交给申请人保存。

点击列表上方的【打印受理凭证】按钮，如下图：

也可以提前打印出空白受理凭证在现场确认时手工填写，空白受理凭证可以在“资

料下载”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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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资格审查并得出结论

2.4.1 功能位置

认定机构工作人员，按照教师资格法律法规，对确认通过的申请人进行审查，并在

信息系统中给出认定意见。当前本机构认定工作开展时间范围内，在“认定管理——认

定审批”菜单中，认定用户可以查看该机构下所有已确认通过的申请人报名信息，并进

行审批操作。

进入本功能，分为“申请人报名信息”和“性侵准入查询信息”两个页签，如下

图所示：

2.4.1.1 申请人报名信息页签

认定审批的相关操作都此页签中，列表上方为批量操作按钮；列表右侧操作栏的按

钮只针对单条数据进行操作。

2.4.1.2 性侵准入查询信息

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后，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数据显示在本页签中。

可以使用本页签中的“准入查询”功能，再次查询。也可以在取得申请人授权后，使用

“准入查询结果复议”功能，提交复议申请。

2.4.2 审批

进入认定审批环节的认定报名数据，通常已经完成信息系统自动进行的准入查询，

并且有了明确的准入查询结果。认定用户需要使用“准入查询”功能对数据再次进行



24

准入查询，再次查询后的准入查询状态仍为“正常”的，可以给出“审批通过待编号”

或“认定通过”状态。

2.4.2.1 单个审批

点击需要审批的申请人数据右侧的【审批】按钮，进入审批页面。

1）申请人教师资格证书相关信息

此处包含申请人与证书相关的信息。

2）申请人教师资格认定信息

此处包含申请人与教师资格认定相关的信息。

3）申请人认定所需材料信息确认

此处包含申请人认定所需的证明材料信息，展示确认环节对各个材料的确认结果。

认定用户需在此处对犯罪记录核查进行确认，性侵准入查询操作后，该结果也在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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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历信息和证书领取方式

此处包含申请人报名填写的简历信息及证书领取方式。

5）认定状态

对当前的这条数据，选择一种认定状态，即最终的认定意见。认定状态包含：待审

批、审批通过待编号、认定通过、认定未通过、不予受理

认定状态说明：

A、 待审批

现场确认环节已确认通过的数据在本菜单中，并且该条数据的认定状态为“待审

批”。

B、 审批通过待编号

认定用户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按照认定条件予以审批后，申请人符合条件，可以获

得教师资格，但暂时不需要生成证书编号，此时可将申请人认定状态选择为“审批通过

待编号”。对于“审批通过待编号”状态的数据，点击【生成证书编号】按钮或选择“认

定通过”状态，即可生成证书编号。

C、 认定通过

认定用户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按照认定条件予以审批后，申请人符合条件，可以获

得教师资格，此时可以将申请人认定状态选择为“认定通过”，信息系统同时为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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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给出认定通过意见之前，请确认“证书签发日期”设置是否合适。

D、 认定未通过

认定用户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按照认定条件予以审批后，申请人不符合条件（例如

学历不达标），不能够获得教师资格，此时可以将申请人认定状态选择为“认定未通过”，

还可以在“备注”文本框中填写具体原因。

认定未通过的数据，如果已经生成证书编号，提交成功后编号将被取消。取消的编

号，如果流水号不是最大的，不能再使用；如果流水号是最大，可以继续使用。

若审批不通过的原因是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需要在一定年限内禁止或永远禁止

申请资格，应该将此类申请人加入限制库，参照限制库管理的说明。

E、 不予受理

如果认定用户在审批时发现，申请人不在本认定机构认定范围内，可以将申请人

认定状态选择为“不予受理”，以备其它认定机构将申请人信息受理过去。

2.4.2.2 批量审批

批量审批，通过两步实现给出认定通过的状态。

审批通过暂不生成证书编号

点击“审批通过暂不生成证书编号”按钮，只对“待审批”状态数据进行操作，不

可对“审批通过待编号”、“认定通过”、“认定未通过”的数据进行操作。批量“审批通

过暂不生成编号”会自动将违法犯罪记录填充为“无违法犯罪记录”，操作成功后，审

批状态将变为“审批通过待编号”；操作不成功的会将该数据的报名号列出。

生成证书编号

对于已经通过审批、尚未编号的申请人，即状态为“审批通过待编号”的数据，认

定用户在列表选择一条或者几条，点击“生成证书编号”按钮，将会对被选择的数据进

行编号。操作成功后，数据的审批状态变为“认定通过”。

进行编号时，默认将报名号小的先编号，如果有排序，按照排序的先后顺序生成编

号。

“生成证书编号”按钮操作只能针对“审批通过待编号”状态的数据，不可对“待

审批”、“认定通过”、“认定未通过”的数据进行操作。

生成证书编号之前，请确认“证书签发日期”设置是否合适。对于证书签发日期有

下面两个限制：①签发日期晚于生成证书编号的时间三周以上的，该证书签发日期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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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按钮不可选；②签发日期早于生成证书编号的时间两周以上，页面提示：“该签发

日期比当前时间早两周或两周以上，是否确认选择？”

2.4.2.3 准入查询

准入查询有两种方式，①勾选申请人数据点击【准入查询】后，点击【查询本页

选中数据】即可查询所有本页已选上的申请人数据；②点击【准入查询】按钮后，点

击【查询当前批次数据】按钮即可查询当前批次下所有申请人报名数据，不区分状态。

请求查询成功后，申请人准入查询状态为“查询中”。

待准入查询状态返回数据为“正常”即可进行审批操作；若返回数据为“有性侵

违法犯罪记录”，该申请人不可给出“审批通过待编号”状态或“认定通过”状态。

所有准入查询状态为“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申请人报名信息会单独列在“认

定审批”菜单的“准入查询信息”标签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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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申请人，可进行【准入查询结果复议】操作。勾选需要发起

复议的申请人信息，点击【准入查询结果复议】按钮，可查看复议流程。需下载授权

书，由申请人签字后扫描上传至“复议材料”中并填写复议原因，点击【确认】即可

发起复议。请求复议成功后，准入查询复议状态为“查询中”，待准入查询复议状态为

“已返回”，即可点击【查看准入查询复议结果】查看违法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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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打印申请表

认定用户进行认定审批时，可勾选申请人数据下载 PDF文件后打印，也可通过教

师资格信息管理客户端批量下载。

2.5.1 单个打印

勾选报名信息后，点击【打印申请表】按钮，即可下载相应 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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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通过前所下载的申请表仅为过程材料，用于信息核对，无证明效力。认定通

过后所下载的申请表则无此提示。

2.5.2 批量打印

信息系统不提供批量下载申请表功能，需下载“教师资格信息管理客户端”，将系

统数据同步至客户端后批量打印。详细操作见第二部分：客户端操作说明。

2.6 数据办结

教师资格认定是行政许可事项，在本机构认定工作结束前，需要向政务平台提交

数据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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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提交政务平台办结数据

点击认定管理菜单下的“提交政务平台办结数据”链接，进入相应页面。选择网报

计划（仅包含当前批次），点击查询按钮，列表中将显示相应网报时间段内，处于各审

批状态的数据条数及同步状态。如下图所示。

认定数据审批状态共七种，包括：申报未受理、网报待确认、确认未通过、确认通

过、审批通过待编号、认定通过、认定未通过。按照办件数据管理的要求，这七种状态

都是认定机构对某条报名数据的最终审批结论，都需要办结并回传结果数据。同时，按

照认定工作要求，确认通过以后的认定报名数据，应当都有认定通过或者认定不通过的

结论，请认定机构在工作结束前对状态为确认通过（待审批）、审批通过待编号两种状

态的数据完成审批。

当前批次认定工作结束前应进行数据办结操作，点击各状态数据后的“办件数据回

传”按钮，可向国办同步当前状态下的办件数据。针对每条数据，其最终审批状态推送

只需要进行一次办结，请勿重复操。

同步状态中，“已处理条数”指已经同步到国家政务服务网的记录条数；“正在同步

条数”指已经下达同步任务，还在处理中的记录数；“待同步条数”指尚未下达同步任

务的记录条数。

2.6.2 查询办结操作记录

点击认定管理菜单下的“查询办结操作记录”链接，进入相应页面。选择网报时间

段（包含过去各批次），点击查询按钮，列表中将显示相应网报时间段内，各状态数据

同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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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查询全国认定数据

认定用户可以查询全国范围内所有认定机构的认定数据，以“报名号”、“姓名”、

“证件号码”或“证书号码”作为查询条件，至少输入两项查询条件才可查询。

2.7.1 查看

输入两项需要受理至本机构的申请人相关的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显示该

条申请人数据，点击【查看】按钮可查看该申请人的基本信息及资教师格认定申请表信

息。

2.7.2 受理

对于“申报未受理”状态的数据，点击【受理】按钮，可先查看申请人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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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格认定申请表信息，在下方选择该申请人的“资格种类”、“任教学科”和“确认点”，

资格种类只可选择本机构可认定的资格种类，确认点只可选择已安排工作且未到确认截

止时间的确认点。信息选择完成后点击【受理】按钮即可将该数据受理至本机构的该确

认点下。受理至新机构后，确认状态为“网报待确认”，需要重新确认。

三、 证书及历史数据管理

3.1 教师资格证书管理

教师资格证书管理中包含五类：①本信息系统认定通过后转成历史数据的证书；

②通过定期注册报名手工录入，注册合格并转成历史数据的证书；③限制库中机构用

户手工添加并审批通过的受限证书；④补填历史证书并申请证书信息变更的证书；⑤

补发换发申请添加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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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证书信息变更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出现两种情况：①数据存在于证书库中；②数

据不存在于证书库中。信息系统中证书信息变更流程及证书编号处理关系如下图：

证书类型 证书号码处理办法 发起机构
对其他数

据的影响

证书

信息

变更

通过本信息系统认定

通过的证书
证书号码只变更相应位

认定机构
只变更证书信息，不变更对应的认

定历史数据和定期注册历史数据

补添历史证书及变更

申请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新编

码规则生成新的证书号码；

若已经生成过新的证书号

码，则只变更相应位

认定机构

只变更证书信息

定期注册入库的证书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新编

码规则生成新的证书号码；

若已经生成过新的证书号

码，则只变更相应位

认定机构，初审

注册机构 只变更证书信息，不变更对应的认

定历史数据和定期注册历史数据

受限证书 不允许变更

补发换发入库的证书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新编

码规则生成新的证书号码；

若已经生成过新的证书号

码，则只变更相应位

认定机构

只变更证书信息

3.1.1.1 数据存在证书库中

若该条数据存在于该认定机构的证书库中，选择该数据点击【证书信息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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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填写变更原因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选择“变更数据项”并输入变更后的对应内

容，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提交至省级管理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生效；如已下放权限

的认定机构无需省级管理部门审批，确认无误后可直接生效。

注：

3.1.1.2 数据不存在证书库中

若该条数据不存在于该认定机构的证书库中，可点击【补填历史证书及变更申请】

按钮，先录入原证书信息，变更信息部分操作与【数据存在证书库中】部分相同。如下

图：

注：

3.1.1.3 生成新证书号码

对于补添历史证书及变更申请、定期注册入库的证书、补发换发入库的证书这三种

情况，可以选择重新生成证书号码，新生成证书号码规则按照《关于印发〈教师资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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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特殊情况及不规范问题在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中的处理办法〉的通

知》教资字〔2016〕2 号中“附件七”执行。

3.1.2 撤回变更申请

对于已发起变更申请的证书，在省级管理部门审批前可撤回该申请。选择该证书

点击右侧操作栏中的【变更记录】，选择需要撤回的变更记录点击对应的【撤回变更申

请】按钮即可撤回该申请，撤回的记录也会显示在变更记录中。

3.1.3 证书删除变更申请

对于未授权的认定机构，没有删除及恢复证书的操作权限，需要上报至省级管理

部门进行操作。对于已授权的认定机构，如因以下原因需要删除该申请人的证书信息，

认定用户可选择需要删除的证书并点击【证书删除变更申请】按钮，选择删除原因（如

选“其他”则必须手动输入具体原因）、证明材料类型并上传证明材料。附件应采用

jpg、doc、docx、pdf格式，大小不超过 5M。如附件较大，提交时反应可能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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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证书恢复变更申请

如出现删除错误的情况，省级管理用户可点击【证书恢复变更申请】按钮，填写恢

复原因并上传证明材料后即可恢复该证书状态。附件要求同【证书删除申请】。

3.2 证书补发换发管理

证书补发换发是根据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对遗失的证书或损毁不能使用的证书

在信息系统中登记备案，认定机构进行了证书的补发/换发，认定用户应当在信息系统

中增加记录。

3.2.1 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选择“补发”或“换发”后，输入证书编号点击【查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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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动读取该证书信息。

如果没有查询到证书信息，可直接输入对应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该本证书通

过客户端打印后也会一并新增至证书库中。

3.2.2 编辑

对于补发换发录入的证书信息且当前不存在于证书库里的证书，可以进行编辑操作；

若补发换发的是证书库里已存在的证书，则不可进行编辑操作。选择需要修改的证书补

发换发数据，点击【编辑】按钮，可以修改该条补发换发的信息。若该证书数据已通过

客户端完成打印，不可再进行编辑操作。

3.3 查看认定历史数据

认定历史数据包括三类：①通过信息系统报名并认定通过后转成认定历史数据的；

②早前通过定期注册报名，注册合格并转成认定历史数据；③由认定机构线下认定的，

未通过信息系统认定的历史数据。前面两类数据，可以在信息系统中查看。

认定历史数据只可查看本机构的数据，能查看数据详情、留言记录、审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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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记录。对于早前系统迁移过来的数据可能存在部分记录缺失的问题，例如留言记

录、审批记录、迁移到新系统之前的变更记录无法显示。

3.4 查询全国认定历史数据

认定机构可输入“报名号”、“姓名”、“身份证件号码”或“教师资格证书号码”，

查询全国其他认定机构有效的认定历史数据。查询条件必须至少输入两个以上。

四、 限制库管理

违反了教师资格相关法律法规的持证人，需由认定机构加入限制库并限制其以后在

受限时间范围内，不得重新申请教师资格。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①丧失教师资格；

②撤销教师资格（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③撤销教师资格（品行不良、侮辱学生）。

使用假资格证书的，一经查实，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

4.1 限制库管理

本功能仅展示本机构的限制库数据。点击【新增】按钮，将受到教师资格法律法规

处罚的人员信息加入限制库，加入后此类信息为“待审批”的限制信息，经省级管理用

户审批后成为正式的限制库信息。待审批的限制信息不会限制申请人的申请教师资格，

省级管理用户审批通过后将会限制申请人的再次申请，包括会限制认定用户对该申请人

当前报名信息的认定审批、正在进行定期注册的资格不能给出注册合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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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新增

点击【新增】按钮，选择限制类型、违规类型、教育行政处罚原因和证件类型后，

输入姓名和证件号码，点击【查询证书】按钮，即可查询该申请人所有的教师资格证

书信息。页面中各项信息均应填写，部分信息项可填写“无”或“待查”。拟加入限制

库人员如不在学校任教，则任教学段按教师资格证书上的资格种类填写。

点击【确定】按钮后，所添加的数据将会提交至省级管理部门审批，且审批状态为

“待审批”。只有省级管理用户将该条数据审核通过后，信息系统将限制该申请人在限

制时间范围内不可申请新的教师资格，也不能对已受限证书进行定期注册报名和证书补

发换发等操作。

4.1.2 编辑

在省级管理部门审批该条限制库数据之前，认定机构可直接该条数据。省级管理用

户“审核通过”后，该数据的限制即刻生效；省级管理用户“审核未通过”时，认定机

构可再次编辑该数据后再次提交。点击【编辑】按钮，操作方法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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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删除

在管理用户审批限制库信息以前，认定用户可直接【删除】状态为“待审批”的限

制数据。但是对于管理用户已经审批通过的限制数据，则无法【删除】，点击时会弹出

提示。

4.2 查询全国限制库数据

认定机构可以依据“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和“证书编号”查询全国

其他认定机构所添加的限制库数据。点击【查看受限证书】按钮可查看该申请人所受

限的所有证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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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资料下载

此菜单下提供认定用户操作使用手册等常用资料，以及客户端软件的安装文件，供

认定机构工作人员下载使用。


